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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編號：HA 66/2000 

 
 

香港房屋委員會  
 

房屋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 
 

邁向靈活的建屋組合  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請委員通過策劃小組委員會的建議，由 2004/05
年度起採用靈活的建屋組合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房屋委員會 (房委會 )的主要目標是提供租住公屋予有需要的
人士，以及協助更多市民自置居所。為達致這兩個目標，房委會推

行租住公屋 (公屋 )及居者有其屋計劃 (居屋計劃 )，另外還推出私人
機構參建居屋計劃 (私人參建計劃 )及自置居所貸款計劃 (置居貸款
計劃 )，以輔助居屋計劃。為滿足市民對租住房屋和自置居所單位
的需求，房委會一直維持一個均衡的建屋計劃，公屋和居屋 /私人參
建居屋單位的比例大致為 50:50。  
 
3 .  這個政策指標一直也反映在房屋發展計劃內。多年來，房委

會以高度標準化和大量生產的形式建造公屋和居屋。由於公屋和居

屋的規劃標準不同，大廈的預定用途 (即出售或出租 )對選擇標準型
大廈的種類有重大關係。建築標準化的情況亦反映在標準型大廈的

類別，包括：  
 
 (a)  公屋：以和諧式大廈為主，並輔以附翼大廈和小單位大

廈，以提供小單位。  
 
 (b)  居屋：現時普遍採用新十字型大廈，也會採用康和式及

和諧式大廈。由本年度起，將會採用更多非固定

標準設計。  
 
在房委會新建樓宇中，以出租和出售樓宇的標準規劃和建造的，大

致各佔一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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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作出轉變  
 
4 .  固定標準建築設計雖然帶來很多好處，包括規模經濟效益、

統一的設計標準、更高的建築效率，以及精簡的規劃程序。但硬性

區分租住及出售樓宇的設計，會使房委會的政策缺乏彈性，未能靈

活回應房屋需求及其他因數的轉變。有見及此，我們認為房委會有

需要訂定靈活的建屋組合，以配合下列兩個發展趨勢：  
 
 (a)  在房委會新增設的資助自置居所計劃下，例如租者置其

屋計劃 (租置計劃 )、重建置業計劃 (重置計劃 )及可租可
買計劃，所有新落成單位均可售予市民。因此，租住及

出售樓宇設計上的區分已不再明顯。  
 
 (b)  基於房屋市場的波動，以及房屋需求模式的轉變，我們

的發展策略須保持一定程度的「互換性」。由於現時公

營房屋的標準籌建時間為 50 個月，我們很難在 4 年前
預早落實建屋的組合。  

 
此外，房委會亦在 2000 年 7 月通過調節自置居所計劃，把 16 000
個居屋單位轉作公屋。當時委員亦同意房委會日後應採用更多的靈

活租售設計，以提高單位用途的彈性 (見 HA 47/2000 號文件 )。 
 
5 .  另一方面，社會上亦關注房委會因大量採用標準建築設計而

令城市景觀顯得平淡，屋 外型在某程度上亦變得單調。此外，對

於一些發展受到嚴重制肘的地盤，標準設計便難以充分發揮地盤的

發展潛力。為應付這些挑戰，委員在 2000 年 4 月通過 50 項提高建
屋質素的改革建議時，亦同意擴大採用「非標準化」建築設計 (HA 
24/2000 號文件 )。其後在  2000 年 8 月，建築小組委員會通過就  4
項試驗計劃推行新的採購策略，因應個別地盤特色，使用非標準化

設計。  
 
6 .  基於這些新趨勢，我們建議採用靈活的建屋組合，讓房委會

在制訂政策時享有更大彈性，以滿足市民的住屋需求。我們在制訂

這新方案的同時，以下列 4 個政策考慮因素為依歸：  
 
 (a)  就政策方針而言，有關建議應使房委會日後在決定單位

用途時有更大彈性。建屋的組合不應再構成限制，並應

該協助房委會在租住及出售單位的組合上取得平衡。  

/hdw/content/document/b5/aboutus/ha/paperlibrary/ha/HA47-00.pdf
/hdw/content/document/b5/aboutus/ha/paperlibrary/ha/HA24-00.pdf
/hdw/content/document/b5/aboutus/ha/paperlibrary/ha/HA24-00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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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 就市場定位而言，房委會會繼續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公營

房屋，並根據顧客的負擔能力，制訂公營房屋的出售及

租金政策。新建屋組合應體現這政策精神。  
 
 (c)  就市場展望而言，由於政府的土地供應充足而穩定，物

業價格已達致較易負擔的水平，因此，房委會在發展公

營房屋時，應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策略。  
 
 (d)  就建屋方面而言，房委會會按照行之有效的標準大廈設

計模式，並利用機械化建築技術，繼續興建公營房屋，

以配合政府對公營房屋預測的需求。  
 
 
靈活建屋組合  
 
7 .  經考慮上述因素，以及歸納房委會及小組委員會委員先前就

這議題的討論後，我們認為靈活的建屋組合應達致下列 3 個主要目
標：  
 
 (a)  減低現時居屋和公屋大廈在用途上的限制，盡量提高建

屋組合的彈性。  
 
 (b)  採用的大廈設計須善用土地，並能充分發揮屋 特色，

但同時保留標準大廈設計模式與機械化建築的優點。  
 
 (c)  繼續以市民的負擔能力為依歸，以符合成本效益和有效

率的方法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公營房屋。  
 
8 .  為了消除公屋與居屋建築設計上的硬性區分，我們打算把新

的房屋工程項目，按不同的發展成本，分為兩大類別。我們會在下

列範疇解釋新建議將如何推行：  
 
 -  工程分類；  
 -  建屋組合；  
 -  發展藍圖及建築設計；  
 -  發展成本準則；  
 -  單位組合；  
 -  房屋用途；以及  
 -  規劃考慮因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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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分類  
 
9 .  新工程項目會按地點、安置需要、財務評估及有關的政策考

慮因素，分為第一類及第二類。  
 
 (a)  第一類工程項目將是房委會的主流發展項目，以滿足 3

類住屋需求：  
 
  -  舊型公共屋 重建計劃和政府的清拆行動所帶來

的安置需求；  

  -  輪候冊上的公屋申請人或申請調遷的公屋租戶；以

及  

  -  自置居所需求。  
 
 這些項目可作出租或出售用途。  
 
 (b)  第二類工程項目集中在具有高發展潛力的地點興建，並

為出售單位，無須作安置用途。  
 
 
建屋組合  
 
10.  我們建議，在 2004/05 至 2007/08 年度期間，將第一類及第
二類工程項目的比例大致定為 80:20。這組合不包括私人參建計
劃，因該計劃屬代政府執行的銷售計劃。這組合每年或會按土地供

應的情況作出輕微調整。在每年推展建屋計劃時，我們都會檢討這

個比例。  
 
11.  我們刻意把第一類工程的建屋量訂於較大的比例，原因有

三。首先，這些工程項目讓我們有較大的靈活性應付房屋需求的轉

變。這個較大的緩衝，使我們在滿足增大的租住需求時，仍可令第

二類工程項目及私人參建計劃不受影響。其次，由於所有第一類工

程項目均可作出售用途，並採用具地盤特色設計，因此，我們毋須

興建大量出售用途的單位。再者，大多數單位的建築成本將與和諧

式大廈相若，因而加強成本控制。  
 
12.  房委會日後訂定租住及出售單位比例時，將不會受建屋組合

限制。今年 1 月，委員同意以置居貸款取代部分居屋後， 2004/05
年度後的公營房屋建屋量會維持在每年約 40 000 個單位，我們目前
的意向，大致仍維持租住及出售單位比例為 50:50，而實際的比例，
房委會稍後可根據政策需要及市場情況作出調整。由於第一類工程

項目亦可作出售用途，房委會日後可靈活調節租住與出售單位的比

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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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 新策略將由 2004/05 年度起實施，因為在 2004 年 3 月前完工
的建築工程合約已全部批出。再者，在某些工程項目上，已進行的

土地平整及打樁工程可能會限制了改動大廈設計的空間。  
 
 
發展藍圖及建築設計  
 
14.  我們日後會採用因應地盤特色的設計，按個別地盤的特點決

定興建標準大廈、經修改的標準大廈或非固定標準大廈。我們亦會

注入更多屋 特色。由於標準大廈有其優點，因此會繼續沿用，但

倘若這些設計未能充分發揮地盤的發展潛力，我們便會考慮作出修

改或採用非標準化大廈的設計。第一類及第二類工程的建築設計，

將分別以目前的和諧式及新十字型大廈為依據。  
 
15.  同樣，第一類及第二類工程項目的裝修標準，將分別定在和

諧式及新十字型大廈的水平。這標準基本上是適中並能符合顧客的

期望，同時亦配合公屋及居屋工程項目的現行準則。以第一類工程

而言，不論樓宇最終是租住或出售，都會採用相若的裝修工程標準。 
 
 
發展成本準則  
 
16.  為對新的公營房屋計劃作出審慎財務管理，策劃小組委員會

為不同類別的建築設計訂出發展成本準則，該小組委員會亦會考慮

新房屋工程項目的整體發展可行性。  
 
17.  現行的成本準則將會繼續適用。至於採用地盤特色設計或非

標準化建築設計的工程，我們則建議把發展成本準則訂定如下：  
 
 

基準  
發展成本準則  

(以每平方米建造面積計 )  
第一類工程：和諧式 +5% 7,110 元  

(和諧一型平均價 )  
第二類工程：新十字型 +10% 8,280 元  
 
如有充分理由需要解決地盤環境方面的限制及採用特別設計而超

出上述的發展成本，我們會一如以往，根據個別情況作出考慮。訂

定這些新的成本準則，目的是在採用具地盤特色設計的同時，亦能

維持公營房屋計劃的財政可行性。  
 
18.  由於我們剛開始擴大使用非標準化設計，我們會密切注意市

場反應，並每年檢討成本準則。下一次將於 2001 年年中進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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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組合  
 
19.  第二類工程項目提供 2 睡房及 3 睡房單位作出售用途。第一
類工程項目則提供 1 人單位至 3 睡房單位，以滿足下列 3 個基本類
別的需求：  
 
 (a)  公屋重建計劃及清拆行動所產生的安置需求；  
 
 (b)  公屋申請人及現居租戶的需求；以及  
 
 (c)  減去上述 (a)及 (b)項需求後可供出售的單位。  
 
因此，每項工程的單位組合將根據服務對象的需求而規劃。  
 
 
房屋用途  
 
20.  由於與租住及出售單位有關決策日後將與建屋組合分開考

慮，新安排可使我們能更靈活訂定單位的用途。房委會可因應現行

政策需要、市場情況及工程完工期改變，調整出售及租住單位的組

合。由於銷售計劃所涉及的批地需時約十八個月，我們可延至建築

期才決定第一類工程內的出售單位數量，而毋須如現時般要早在規

劃階段便作出決定。我們必須強調，並非所有第一類工程單位最終

都會作租住用途，倘置業需求殷切，我們亦會透過重置計劃、可租

可買計劃及居屋計劃出售這些單位。  
 
 
規劃考慮因素  
 
21.  根據現行的規劃指引，租住房屋與出售房屋項目所提供的車

位數目和部分社區設施有所分別。就第一類工程項目而言，我們會

根據工程項目初步擬定的用途提供設施，避免在配套設施方面出現

太大差別。長遠來說，我們會與有關部門商議，為第一類工程項目

訂下一套標準，以便增加改變單位用途方面的彈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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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 總括而言，在推行新的方案後，房委會在決策上會有更大彈

性以滿足市民的房屋需求，並會提供更多元化的設計。這項策略的

基本運作模式如下：  
 
 
 

第一類  第二類  

建屋組合  80% 
 

20% 

發展設計  因應地盤特色  
 

因應地盤特色  
 

參照大廈設計  以和諧式大廈或非標準

化大廈為依據  
 

以新十字型大廈或非標

準化大廈為依據  
 

單位組合  1 人單位至 3 睡房單
位，以配合房屋需求  

 

2 至 3 睡房單位  

終飾水平  和諧式  
 

新十字型  

每平方米建築

面積發展成本

準則  
 

7,110 元  
(和諧式標準 +5%) 

8,280 元  
(新十字型標準 +10%) 

預期顧客  準租戶 /準購樓者  準購樓者  
 
 
財政影響  
 
23.  採用因應地盤特色的建築設計，會令工程發展成本輕微上

升。不過，大部分新建大廈均會以標準建築模式為基礎，因此對整

個房屋發展計劃的財政影響有限。第二類工程項目亦只會佔總建屋

量的 20%左右，較現時工程發展成本較高的居屋發展計劃所佔比例
小。  
 
24.  因應地盤特色的建築設計更能發揮土地的發展潛力，物業價

值方面，亦會比固定標準設計帶來較佳回報。我們會按照現行做

法，把財務可行性評估提交策劃小組委員會審批，就每個工程訂定

最佳設計。  
 
 
公眾反應及公布事宜  
 
25.  具地盤特色的建築令公營房屋的設計更多元化，應會受市民

歡迎。建造業及有關的專業人士亦會因可以更多參與公營房屋的設

計及建造工作，而支持這項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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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.  這項建議曾引起一些誤解，認為房委會會開始興建豪華單

位，並只將 20%的公營房屋作出售用途。我們會向市民解釋，新的
方案純粹涉及建屋組合方面的轉變，目的是讓房委會在決策上享有

更大彈性。這些轉變與房委會日後訂定租住及出售房屋數量的政策

是兩回事。此外，這些新單位的終飾將維持在現行水平。新建議會

有以下的好處：  
 
 (a)  房委會可採取更靈活的建屋組合，以配合房屋需求的轉

變。  
 
 (b)  公營房屋的設計更多元化，市容更添姿彩。隨 新屋

建立較鮮明的特色，公營房屋的標籤效應亦會逐漸退

減。  
 
 (c)  建屋用地的發展潛力可以充分發揮，而公營房屋的價值

亦會提升。  
 
 
未來路向  
 
27.  上述建議撮述了年內審議過的各項新措施，以制定更靈活的

建屋組合，而策劃小組委員會亦已在 2000 年 9 月 14 日通過把建議
提交房委會審議。如委員批准，我們會根據這方案，把各項新工程

分類，並制定有關的推行細則。  
 
 
提交討論  
 
28.  請委員在 2000 年 11 月 16 日的房委會會議上，通過如上文
第 9 至 22 段所述，由 2004/05 年度起採用靈活的建屋組合。  
 
 
 
 
 
 
 
 
檔號：HD(CR)2/38/201 
日期： 2000 年 11 月 9 日  


